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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食品和农产品公平贸易意义重大，

各个国家及组织均对其非常重视。发达国家制定的限量标准体系中，农药的限量并不都是利用本国残留试验数据

制定的，也包含进口限量和一律限量，其中一律限量成为发达国家保证本国消费者安全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与发达国家的限量标准相比，我国限量标准数量明显偏少，为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

标准体系，我国可借鉴欧盟、日本等的做法，对于在其他国家已登记使用而我国没有登记使用的农药进行分类，根据

残留检测方法的定量限，制定一律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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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指在食品或农产品内部

或表面法定允许的农药最大浓度，以每千克食品或农

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毫克数表示（ｍｇ／ｋｇ）。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民健康和国际

贸易公平。我国重视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

准的制定，自２０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该项工作。《食



２０２１

品安全法》的颁布进一步加快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制定速度，目前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９）中，制定

了４８３种农药的７１０７项限量，基本覆盖了我国批准

使用的常用农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１］。

虽然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工作已取得很

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的限量标准相比，限量标准数

量少，标准体系尚未完善。尤其针对进口农产品或

我国尚未批准登记使用的农药，限量标准明显缺失，

导致对进口农产品的安全性无法判定。因此，我国

亟需加强标准体系建设，保障国内消费农产品监管

的有标可依。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可参考发达国家

的做法，将一律限量（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ｉｍｉｔ）纳入我国标准体

系中。以欧盟限量标准管理模式为例，目前欧盟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达１６万项，其在苹果上共制定农药残

留限量４８７项，其中一律限量３５８项，占限量总数的

７３．５％；在荔枝上制定限量标准４８６项，其中一律限

量４６４项，占９５．３％
［２］。可见，一律限量已经成为国

际组织或国家保证本国消费者安全的一种有效措

施，也成为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律限量，也称一律标准，这一概念始于日本实

行的《食品中残留农用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规定了食品中所有农用化学品残留不

得超过规定的最大限量标准，未制定最大限量标准

的农用化学品残留量不得超过０．０１ｍｇ／ｋｇ（一律限

量）［３］。日本出台这一措施，源于其食品６０％为进

口农产品，当时日本所制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

仅涵盖了已登记的３００余种农药，而世界上通用的

农用化学品近７００种，日本对于进口食品中所含有

的未在本国登记的农药残留量缺少监管措施［４］。另

外，日本国内也存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未登记

农药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对本国食品安全缺乏信任。

为此，日本于２００２年成立直属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

会，农林水产省修改了农药取缔法，加强对未登记农

药的取缔和处罚。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３年修订了食

品卫生法，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实施

肯定列表后，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从９３２１项

增至５万多项，实现了对食品上所有农用化学品的

全面管理。此后，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也制定了本

国或本地区的一律限量，制定一律限量成为国家保

证消费者食品安全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农药残留限

量标准体系中的有益补充。

我国十分重视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农业农

村部提出《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工作

方案（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工作目标为我国将逐步

建立由正式限量、临时限量、进口限量、一律限量构

成的限量标准体系，数量将达到１万项。其中，一律

限量是限量标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将

借鉴欧盟、日本等国的做法，在尚未登记使用的农药

上逐步制定一律限量标准。

１　国外机构及组织建立一律限量政策及实施

日本实行的一律限量制度中一律限量的值一般

为０．０１ｍｇ／ｋｇ，每日允许摄入量（ＡＤＩ）特别低（即

小于０．０３μｇ／ｋｇｂｗ）的农药限量值为不得检出，而

对分析方法定量限（ＬＯＱ）超过０．０１ｍｇ／ｋｇ的农药

按定量限执行；韩国实行的一律限量制度中一律限

量值均为０．０１ｍｇ／ｋｇ；欧盟规定除实行一律限量

（０．０１ｍｇ／ｋｇ）外，还实行默认限量制度（ｄｅｆａｕｌｔｖａｌｕｅ，

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ｍｇ／ｋｇ）；美国和加拿大虽未制定一

律限量，但法规中对尚未制定限量的农药实施不得检

出（ＮＤ）的要求，其目的与欧盟、日本和韩国的一律限

量制度一致，此外，美国还实行零残留制度（ｚｅｒｏｔｏｌｅｒ

ａｎｃｅ），与不得检出要求类似；新西兰实行的一律限量

制度，其限量值为０．１ｍｇ／ｋｇ。各国实施一律限量政

策的情况见表１。

表１　各国实施一律限量的政策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狅犾犻犮犻犲狊狆犲狉狋犪犻狀犻狀犵狋狅狌狀犻犳狅狉犿犾犻犿犻狋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

国家／地区

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制定一律限量政策的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ｉｍｉ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一律限量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ｉｍｉ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一律限量指标／ｍｇ·ｋｇ－１

Ｉｎｄｅｘ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ｉｍｉｔｓｐｏｌｉｃｙ

限量数／项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ＲＬｓ

日本Ｊａｐａｎ 厚生劳动省 肯定列表 ０．０１ ５万多

欧盟ＥＵ 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总司
修订和简化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条例
０．０１ １６万多

美国Ｕ．Ｓ．Ａ 环境保护局 零残留 不得检出 ５万多

新西兰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食品安全局 － ０．１ １２００多

韩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食药厅 农药肯定列表制度 ０．０１ ７２６１

加拿大Ｃａｎａｄａ 有害生物管理局 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 ０．１ ５０００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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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日本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４９７ ４９９

号公告，自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起正式施行《食品残

留农用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将日本的农

用化学品残留分为５类：１）豁免物质，列为豁免物

质的化学品通常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无需制

定限量；２）禁用物质，在所有食品中均不得检出

（ＮＤ），当残留分析方法定量限高于０．０１ｍｇ／ｋｇ，限

量值按照定量限执行；３）暂定标准，即原来未制定限

量，肯定列表实施后日本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Ｃｏｄｅｘ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Ｃ）、本国其

他限量标准及其他国家标准，暂时制定的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４）现行标准，即实施肯定列表前已制定的

限量，之后可继续沿用；５）一律标准，即对以上四类

未涵盖的所有农用化学品在所有农产品中的残留制

定的统一标准，其限量值一般为０．０１ｍｇ／ｋｇ，此值

是按照每人１．５μｇ／ｄ的毒理学阈值为基准计算而

得到的。

肯定列表中“现行标准”涉及农用化学品６３种，

农产品食品１７５种，残留限量标准２４７０条；“暂定

标准”涉及农用化学品７３４种，农产品食品２６４种，

暂定限量标准５１３９２条；“禁用物质”为１５种；“豁

免物质”６８种；其他的均为“一律标准”，即食品中农

用化学品最大残留限量不得超过０．０１ｍｇ／ｋｇ
［５］。

一律限量是《肯定列表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内

容，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对食品中农用化学品残留

的管理规定，管辖的农用化学品品种和食品种类范

围从有限扩展到无限，弥补了食品中农用化学品残

留管理的漏点，健全了日本对食品中农用化学品残

留限量的管理体系框架［６７］。

１．２　欧盟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３日欧盟颁布了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规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法规（ＥＣ）Ｎｏ３９６／

２００５，该法令为欧盟制定统一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

基本法规［８１０］。根据该法令，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

起，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实行统一的农产品和食品农药

残留标准，并统一协调了农药残留限量的设定原则。

欧盟食品安全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ＥＦＳＡ）按（ＥＣ）Ｎｏ１７８／２００２指令负责食品安全评估

和管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３９６／２００５中

增加了７个附录，这７个附录分别为：

附录Ⅰ：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ＭＲＬｓ）所适用

的食品和饲料目录，包括水果、蔬菜、调味料、谷物和

动物产品等３１５种农产品。

附录Ⅱ：列出２４５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

附录Ⅲ：欧盟暂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的清单，

包括欧盟协调统一限量过程中所制定的４７１种农药

的暂定残留标准。

附录Ⅳ：由于其低风险而豁免制定最大残留限

量值的５２种农药。

附录Ⅴ：所有限量值不为０．０１ｍｇ／ｋｇ的农药默

认限量，该限量值包括０．０２ｍｇ／ｋｇ和０．０５ｍｇ／ｋｇ，与

残留分析方法定量限相关。

附录Ⅵ：加工食品和饲料中农药残留的加工

系数。

附录Ⅶ：作为熏蒸剂的农药名录。

实施新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后，欧盟农药残留限

量数量由原来的３．９万多个增加到１１．８万多个，至

今其限量已达１６万多个，其中多数为默认限量。

１．３　美国

美国农药登记与 ＭＲＬｓ标准的制定由美国环

境保护局（ＵＳＥＰＡ）负责
［１１］，目前已有４１５种农药上

４万多项最大残留限量。其限量多数为在美国取得

登记的农药，按照联邦法规法典（ＣＦＲ）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而制定，其他包括农药在各州登记时所制定

的限量、临时限量、进口限量和再残留限量等，还列

出了豁免物质或无需制定限量的农药清单。

美国并未制定默认限量（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ＲＬ），但规定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应低于相应的限量值，否则，可

判定为违法［１２］。此外，美国对部分农药实施零残留

（ｚｅｒ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制度，即“不得检出”，美国一般在检

测中使用０．１ｍｇ／ｋｇ作为判定标准。

１．４　加拿大

加拿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加拿大卫生部下属

有害生物管理局（ＰＭＲＡ）负责制定，加拿大食品药

品法规（ＦＤＲ）规定，除已制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的农药，食品中其他农药残留限量均执行一律

标准，限量值为０．１ｍｇ／ｋｇ。如农药残留量超过

０．１ｍｇ／ｋｇ，此农产品定义为伪劣产品禁止销售。

加拿大将一律限量设定为０．１ｍｇ／ｋｇ，其主要原因

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的定量限

（ＬＯＱ）多为０．１ｍｇ／ｋｇ。有害生物管理局（ＰＭＲＡ）

于２００３年１月建议取消０．１ｍｇ／ｋｇ的一律限量，而

制定相应的限量和进口限量，但截至目前，该数值尚

未修改［１３１４］。

１．５　新西兰

新西兰的农药登记和限量标准的制定由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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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负责，新西兰有两个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系统，

分别针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新西兰目前共制定

针对国内农产品的２８２种农药上约１２００项限量，以

及豁免物质名单。对尚未制定限量的农药，执行一律

标准，即限量为０．１ｍｇ／ｋｇ。进口产品的最大残留限

量由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安全局（ＦＳＡＮＺ）制定
［１５１７］。

１．６　韩国

２０１５年韩国食药厅颁布了由国会批准的《农药

肯定列表制度》（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ＰＬＳ）
［１８１９］。文件称韩国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开始

实施农药残留肯定列表制度，即对韩国未制定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的农药／农产品，采用统一残留限量标

准０．０１ｍｇ／ｋｇ，适用范围为水果、坚果及种子、热带

和亚热带水果。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开始，其适用范

围扩大到所有农产品。

韩国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后，将涉及韩国植物源

农产品１２大类１９个亚组共３２８个，加上原有的

７９４１项限量，理论上韩国的植物源农产品上最大残

留限量将达到１６万项，但由于部分农药所使用的农

作物范围有限，以及原限量中部分为组限量，预计其

实施肯定列表后限量总数为１０万以上，９０％以上为

一律限量。

２　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体系现状及

面临的问题

　　根据《食品安全法》，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是我国

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组成，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

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因此ＧＢ２７６３是我国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的唯一国家标准。目前发布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

２７６３—２０１９）
［１］中，所制定的７１０７项限量基本来源

为：我国农药登记残留试验数据１８００余项、对过去国

行标的转化１８００余项、转化ＣＡＣ限量３０００多项，

以及禁限用农药限量１８０余项。目前限量，所涉及的

农药种类４８３种，豁免制定农药４４种，低风险生物类

农药近１００种，针对非食用作物的农药５０多种。所

覆盖的食品种类２８６种，距离我国实际生产和消费的

食品种类还有差距。针对进口食品的限量目前尚未

制定标准，给进口食品、农产品的监管带来难度。

我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是针对所有在中

国销售的食品，进口食品如需在我国销售，其中农药

残留量也应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目前由

于缺少相关标准，导致执法部门在抽检过程中无法

判定。一直以来，我国农产品以出口为主，因此研究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农产品出口影响居多，但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产品进口增长迅猛，已超过了

出口。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２０１８年我国农产

品进出口额２１６８．１亿美元，其中，出口７９７．１亿美

元，增５．５％；进口１３７１．０亿美元，增８．９％；贸易逆

差５７３．８亿美元，增１４．０％
［２０］。我国农产品进口额

已高于出口额，对进口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进行监管

已是我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３　关于建立我国一律限量制度的建议

制定一律限量，可有效解决我国食品、农产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我国农

药企业登记的农药多集中于大宗作物，大宗作物上

相关农药残留资料比较齐全，所制定的残留限量较

多。针对小宗作物，我国已出台系列举措逐步解决

农药登记与限量制定的问题。因此农药一旦在作物

上登记后，我国会制定相应的限量，保障监管时有标

可依。而对于进口农产品或我国尚未登记使用的农

药，建议尽快制定一律限量，以保证我国对食品农产

品中农药残留实行全方位监管。

关于一律限量的制定，建议不要简单采用欧盟

等发达国家的做法［２１２４］。我国农业生产和农药使

用情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农业依然多为家庭

式经营，产业组织化程度仍较低。由于生产单位

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农药使用规范、农药经营

和使用者的法律意识、农药使用记录等制度均与

《农药管理条例》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导致现阶段

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

件多发期，如我国采取类似欧盟的做法，设置一个

统一数值的默认限量，容易引发公众对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恐慌。综合分析国外制定一律限量的情

况，发现日本、欧盟等农产品依靠进口的国家，制

定一律限量，主要是为解决进口农产品中农药残留

“无标可依”的状况，这有利于平复公众对进口农

产品质量的质疑。而我国农产品贸易中进出口均

占较大比重，一律限量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农药使

用实际和各国膳食消费结构差异，合理设置适合我

国国情的限量指标。

首先，针对未在我国取得登记，且ＣＡＣ尚未制

定限量的农药，可以根据农药检测方法的定量限设

置统一指标的一律限量，以对进口农产品中的农药

残留进行监管，保护我国消费者健康。其次，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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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有登记的农药，尽管其不在我国生产的农产品

上使用，但可能在国外登记作物上使用，可设置一律

限量，保证我国相关部门在对进口农产品监管时有

标可判。同时，要建立相应制度使一律限量政策与其

他政策相衔接，一律限量可以转化为其他限量。当制

定一律限量后，如有国外企业申请制定进口限量或当

农药在国内取得登记后，应依据残留数据，对限量值

进行修订。同时还应注意配套分析方法标准的制定，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中还包括相关分析方法标准，

限量标准的监管依靠法定检测方法来实现。目前由

于法定分析方法标准的不足，导致执法存在困难。为

此，我国近年来加大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制定的力

度，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９）配套检测方法标准已达１００多

项［１］，随着我国标准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全方

位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构建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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